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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府修正「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辦

法」，名稱並修正為「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

管理及收費辦法」詳如說明，請查照。

依據地方制度法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本辦法業經本府於115年4月16日府法制字第1150508827A
號令發布修正。

檢附本辦法修正相關資料(本府發布令、總說明、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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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 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辦法」 ， 名稱並修正

為「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及收費辦法」 。

附修正 「 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及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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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辦法修正總說明 
  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

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訂定發布，迄今未曾修正。茲配合相關法令修正，及因應

實際業務執行必要，並為有效管理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規範申請程

序，避免相關維護或改建工程受到影響，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

為「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及收費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第十條、第十

三條) 

二、修正申請暫掛纜線時應附文件內容。（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纜線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道相關限制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修正纜線暫掛之使用費與保證金繳納等行政事項，並明定未繳納之效果。

（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修正纜線暫掛期間辦理終止使用之行政程序。（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修正纜線暫掛期間配合政策拆遷辦理事項。（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修正纜線暫掛違規使用之管理制度。（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八、修正保證金退還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九、增訂授權主管機關另定書表格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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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

道暫掛纜線管理及收費

辦法 

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

道暫掛纜線管理辦法 

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管理本市有

線電視、行動電話與

固定通信網路（以下

簡稱電信事業）纜線

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

道及其收費，並依規

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管理有線電視、行動

電話及固定通信網路

纜線暫掛臺南市市管

區域排水渠道（以下

簡稱市管區域排水渠

道），特訂定本辦法。 

文字酌作修正，並增訂

法規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水利局，

管理機關為本市各區

公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水利局，

管 理 機 關 為 各 區 公

所。 

文字酌作修正。 

第三條 電信事業業者

（以下簡稱業者）經

道路管理機關駁回其

挖掘道路埋設纜線管

道者，得申請纜線暫

掛 市 管 區 域 排 水 渠

道。 

第三條 有線電視、行

動電話及固定通信網

路業者（以下簡稱業

者），經道路管理機關

否准其挖掘道路埋設

纜線管道者，得申請

纜線暫掛市管區域排

水渠道。 

文字酌作修正。 

第四條 業者申請纜線

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

道，應繕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管

理機關提出：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第四條 業者申請纜線

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

道 ， 應 檢 具 下 列 文

件 ， 向 管 理 機 關 提

出： 

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一、為因應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就有線廣

播電視及網路業務

等電信事業管理制

度有所變動，爰修

正 本 條 第 一 款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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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核發電信事業建

設或營運階段之特

許、許可執照、登

記證明或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 

二、標註長度之佈設路

線圖及使用市管區

域排水渠道位置

圖。 

三、設計平面圖、斷面

圖與引上管及設施

物設置位置詳圖等

施工圖說。 

四、道路管理機關駁回

挖掘道路之證明文

件。 

五、其他主管機關或管

理機關要求之文

件。 

經營者營運許可

證、行動電話業務

特許執照或綜合網

路業務網路建設許

可證。 

二、標註長度之佈設路

線圖及使用市管區

域排水渠道位置

圖。 

三、設計平面圖、斷面

圖與引上管及設施

物設置位置詳圖等

施工圖說。 

四、道路管理機關否准

挖掘道路之證明文

件。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要

求之文件。 

定，以完整含括變

動後應備證明文件

種類及內容。 

二、配合管理機關實際

業務審核需求，爰

修正本條第五款之

概括補充規定。 

第五條 纜線暫掛市管

區域排水渠道者，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經管理機關與其他

相關機關會勘，確

認暫掛纜線不影響

原排水功能及妨礙

清疏工作。 

二、不得暫掛於洩水孔

設置處或匯流至市

管區域排水渠道之

涵管或側溝之出口

處。 

三、不得擅自穿越排水

排洪之閥門、閘門

第五條 纜線暫掛市管

區域排水渠道者，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經管理機關與其他

相關機關會勘，確

認暫掛纜線不影響

原排水功能及妨礙

清疏工作。 

二、不得暫掛於洩水孔

設置處或匯流至市

管區域排水渠道之

涵管或側溝之出口

處。 

三、不得擅自穿越排水

排洪之閥門、閘門

增訂纜線暫掛市管區域

排水渠道相關限制規

定。其餘款次並配合遞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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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舌閥等設施。 

四、於暫掛纜線每十公

尺處標示申請業者

名稱及證照字號。 

五、暫掛纜線應以不銹

鋼膨脹螺栓或線夾

固定、拉緊並不得

下垂，且不得破壞

結構體及影響結構

體承載強度。 

六、每一市管區域排水

渠道限暫掛纜線三

條。但經管理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

限。 

七、暫掛纜線不得妨礙

市管區域排水渠道

清疏工作，因清疏

工作造成纜線之損

壞，業者不得請求

補償或賠償。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公

告應遵守之事項。 

或舌閥等設施。 

四、於暫掛纜線每十公

尺處標示申請業者

名稱及證照字號。 

五、每一市管區域排水

渠道限暫掛纜線三

條。但經管理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

限。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

告應遵守之事項。 

第六條 纜線暫掛市管

區域排水渠道之期間

（ 以 下 簡 稱 暫 掛 期

間）以一年為限。 

業者於暫掛期間屆滿

後有繼續暫掛之需求

者，應於屆滿日三個月

之前，依第四條規定向

管理機關提出申請。 

第六條 纜線暫掛市管

區 域 排 水 渠 道 期 間

（ 以 下 簡 稱 暫 掛 期

間）以一年為限。期

間 屆 滿 仍 繼 續 暫 掛

者，應於期間屆滿日

三個月前依第四條規

定提出申請。 

文字酌作修正，並調整

項次。 

第七條 纜線暫掛市管

區域排水渠道之申請

第七條  申請經許可

後，管理機關應通知

為應實際業務辦理情

形，爰修正本條有關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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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管理機關許可前，

應依主管機關之通知

期限完成繳納使用費

及保證金。 

前項使用費及保證

金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使用費：每月以每

條每公尺新臺幣三

元計收；使用期間

不足一個月者，以

一個月計算。 

二、保證金：依收取之

使用費六個月費額

計算。 

業者未依第一項完成

繳納使用費或保證金

者，管理機關應駁回其

申請。 

業者依下列計算方式

限期繳納使用費及保

證 金 ； 屆 期 未 繳 納

者，視同棄權： 

一、使用費：每月以每

條每公尺新臺幣三

元計收；使用期間

不足一個月者，以

一個月計算。 

二、保證金：依收取之

使用費六個月費額

計算。 

線暫掛使用費與保證金

繳納等行政事項之權責

分工及未繳納之效果。 

第八條 於暫掛期間欲

停止暫掛之業者，應

於一個月前向管理機

關提出申請，經許可

並自行拆除纜線後，

由主管機關無息退還

未到期之使用費；未

經許可而自行拆除纜

線者，不得請求退還

已繳納之使用費。 

第八條 暫掛期間未屆

滿前，業者得終止使

用。但應於一個月前

通知管理機關。 

業者依前項規定終止

使用，並自行拆除暫掛

纜線後，管理機關應無

息退還其預繳未到期之

使用費。 

為管理暫掛纜線終止使

用及後續拆除退費事

宜，修正本條業者終止

暫掛纜線及退還使用費

應辦理之行政程序。 

第九條 暫掛期間因本

府及所屬機關單位工

程或其他需要，主管

機關或管理機關得於

一個月前通知業者配

合拆遷。但有突發事

第九條 暫掛期間內，

管理機關得因工程或

其他需要，於一個月

前通知業者配合拆遷

其暫掛纜線。但遇突

發事故需緊急處理，

為配合暫掛纜線實際業

務辦理情形之需求，爰

修正本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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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需緊急處理時，業

者應即配合拆遷。 

業者未依前項配合拆

遷者，主管機關或管理

機關得自行拆除，其相

關費用由業者負擔。 

暫掛纜線依前二項拆

遷後，不能提供暫掛或

業者不繼續暫掛者，主

管機關應無息退還未到

期之使用費。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情

形，業者不得請求補償

或賠償。 

得隨時通知業者配合

拆遷。 

業者未依前項規定配

合拆遷者，管理機關得

剪除其暫掛纜線。 

依前二項規定拆遷或

剪除後，不能提供暫掛

或業者不繼續暫掛者，

管理機關應無息退還預

繳未到期之使用費。 

第十條 業者對市管區

域排水渠道與暫掛纜

線等相關設施應於每

年三月、六月、九月

及十二月定期派員檢

查及維護，並於月底

前將檢查成果、改善

項目及改善時程報管

理 機 關 備 查 。 必 要

時，管理機關得隨時

派員或會同有關機關

抽 查 ， 業 者 不 得 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一條 業者對市管

區域排水渠道及暫掛

纜線等相關設施應於

每年三月、六月、九

月及十二月定期派員

檢查及維護，並於月

底前將檢查成果、改

善項目及改善時程報

管理機關備查。必要

時，管理機關得隨時

派員或會同有關機關

抽查。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條移列至第十二條

規定，變更條次。 

二、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管理機關得

不予許可暫掛纜線，

並追繳使用費；已許

可者，管理機關得撤

銷或廢止許可，並命

其限期回復原狀，且

第十二條 管理機關應

於許可暫掛之處分中

載明業者有下列附款

情形之一者，應剪除

其暫掛之纜線： 

一、未繳納使用費。 

二、實際暫掛與申請暫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十

條移列至第十二條

規定，變更條次。 

二、為強化暫掛纜線違

規申請或使用管理

制度，爰修正本條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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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退還已繳納之使

用費： 

一、實際暫掛纜線範

圍，與申請內容不

符。 

二、市管區域排水渠道

內設置暫掛纜線以

外之物品。 

三、違反第五條至第十

條規定，經管理機

關限期改善而未完

成改善或違規情節

重大。 

四、影響市管區域排水

渠道之排水功能或

清疏工作。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或

管理機關規定應遵

守之事項。 

業者未依管理機關要

求回復原狀者，主管機

關或管理機關得自行拆

除暫掛纜線，其相關費

用由業者負擔，業者不

得請求補償或賠償。 

管理機關於許可暫掛

纜線處分之附款應載明

前二項規定。 

業者未經許可暫掛纜

線者，管理機關得準用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

理。 

掛範圍不符。 

三、市管區域排水渠道

內設置暫掛纜線以

外物品。 

四、違反第五條及第十

一條規定，且未於

管理機關通知期限

內改善。 

五、其他有礙市管區域

排水渠道之排水功

能。 

第十二條 業者未履行

本辦法所定義務或有

第十條 暫掛期間屆滿

後，除有其他應履行

現行條文第十條保證金

退還方式，移列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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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

情形者，主管機關得

自保證金中扣抵。 

許可暫掛纜線處分失

效後，經主管機關及管

理機關確認業者無待解

決事項，主管機關應無

息退還保證金。 

義務或負賠償責任之

情形外，管理機關應

無息退還所繳納之保

證金。依本辦法第八

條規定終止使用或第

九 條 規 定 配 合 拆 遷

者，亦同。 

條文第十二條，並酌修

文字，以符實際業務辦

理情形。 

第十三條 管理機關應

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

前，將轄內市管區域

排水渠道現有暫掛纜

線數量及業者家數等

相關統計資料報主管

機關備查。 

第十三條 管理機關應

將轄內市管區域排水

渠道現有暫掛纜線數

量、業者家數及使用

費收支等統計資料，

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

前 ， 報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授權主管機關

另定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變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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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暫掛纜線管理及收費辦法修正
條文 

第 一 條  為管理本市有線電視、行動電話與固定通信網路（以下簡稱電

信事業）纜線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道及其收費，並依規費法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水利局，管理機關為本市各區公所。 
第 三 條  電信事業業者（以下簡稱業者）經道路管理機關駁回其挖掘道

路埋設纜線管道者，得申請纜線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道。 
第 四 條  業者申請纜線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應繕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管理機關提出：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電信事業建設或營運階段之特

許、許可執照、登記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二、標註長度之佈設路線圖及使用市管區域排水渠道位置圖。 

三、設計平面圖、斷面圖與引上管及設施物設置位置詳圖等施

工圖說。 

四、道路管理機關駁回挖掘道路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要求之文件。 

第 五 條  纜線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道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經管理機關與其他相關機關會勘，確認暫掛纜線不影響原

排水功能及妨礙清疏工作。 

二、不得暫掛於洩水孔設置處或匯流至市管區域排水渠道之涵

管或側溝之出口處。 

三、不得擅自穿越排水排洪之閥門、閘門或舌閥等設施。 

四、於暫掛纜線每十公尺處標示申請業者名稱及證照字號。 

五、暫掛纜線應以不銹鋼膨脹螺栓或線夾固定、拉緊並不得下

垂，且不得破壞結構體及影響結構體承載強度。 

六、每一市管區域排水渠道限暫掛纜線三條。但經管理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七、暫掛纜線不得妨礙市管區域排水渠道清疏工作，因清疏工

作造成纜線之損壞，業者不得請求補償或賠償。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應遵守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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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纜線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道之期間（以下簡稱暫掛期間）以一

年為限。 
業者於暫掛期間屆滿後有繼續暫掛之需求者，應於屆滿日三個

月之前，依第四條規定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 
第 七 條  纜線暫掛市管區域排水渠道之申請經管理機關許可前，應依主

管機關之通知期限完成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 
前項使用費及保證金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使用費：每月以每條每公尺新臺幣三元計收；使用期間不足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二、保證金：依收取之使用費六個月費額計算。 

業者未依第一項完成繳納使用費或保證金者，管理機關應駁回

其申請。 
第 八 條  於暫掛期間欲停止暫掛之業者，應於一個月前向管理機關提出

申請，經許可並自行拆除纜線後，由主管機關無息退還未到期之使

用費；未經許可而自行拆除纜線者，不得請求退還已繳納之使用

費。 
第 九 條  暫掛期間因本府及所屬機關單位工程或其他需要，主管機關或

管理機關得於一個月前通知業者配合拆遷。但有突發事故需緊急處

理時，業者應即配合拆遷。 
業者未依前項配合拆遷者，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得自行拆除，

其相關費用由業者負擔。 
暫掛纜線依前二項拆遷後，不能提供暫掛或業者不繼續暫掛

者，主管機關應無息退還未到期之使用費。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情形，業者不得請求補償或賠償。 

第 十 條  業者對市管區域排水渠道與暫掛纜線等相關設施應於每年三

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定期派員檢查及維護，並於月底前將檢查

成果、改善項目及改善時程報管理機關備查。必要時，管理機關得

隨時派員或會同有關機關抽查，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十一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不予許可暫掛纜線，並追繳使用

費；已許可者，管理機關得撤銷或廢止許可，並命其限期回復原狀，

且不予退還已繳納之使用費： 
一、實際暫掛纜線範圍，與申請內容不符。 
二、市管區域排水渠道內設置暫掛纜線以外之物品。 
三、違反第五條至第十條規定，經管理機關限期改善而未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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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違規情節重大。

四、影響市管區域排水渠道之排水功能或清疏工作。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規定應遵守之事項。

業者未依管理機關要求回復原狀者，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得自

行拆除暫掛纜線，其相關費用由業者負擔，業者不得請求補償或賠

償。

管理機關於許可暫掛纜線處分之附款應載明前二項規定。

業者未經許可暫掛纜線者，管理機關得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業者未履行本辦法所定義務或有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者，主

管機關得自保證金中扣抵。

許可暫掛纜線處分失效後，經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確認業者無

待解決事項，主管機關應無息退還保證金。

第 十三 條  管理機關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轄內市管區域排水渠道現

有暫掛纜線數量及業者家數等相關統計資料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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